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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939][bookmark: _Toc11514][bookmark: _Toc7492][bookmark: _Toc85716884]1、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85716885]1.1 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84946325]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位于休宁路南侧，东流路北侧，涓桥路东侧，牛头山路西侧，交通和区位优势明显。2014年1月20日经合肥市包河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文号：发改字〔2017〕73号《关于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立项的批复》同意了本项目的立项。
[bookmark: _Hlk85011675]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办事处（现实际建设单位为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2017年8月7日委托巢湖中环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编制《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年5月16日，合肥市包河区环境保护局（现合肥市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以“关于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包环建审〔2018〕029号”文件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该项目E地块于2019年03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8月完成基础施工及环保设施等建设，现暂未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85716886]1.2 项目验收范围
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开展该项目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总共分为A、B、C、D、E、F共6个地块，本次验收范围为先期建设完成的E地块范围，为阶段性验收。
本次阶段性验收监测与检查内容主要为该项目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文件规定的应采取的其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85716887]1.3 建设项目验收过程
根据201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公告2018第9号生态环境部）的规定和要求，2021年9月6日，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根据环评、环评批复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该项目同步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进行了对照检查，在查阅了相关初步设计、环评报告表和批复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阶段性E地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
2021年9月7日至9月9日，委托安徽联塑华清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监测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对该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行效果和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监测。根据相关资料及监测结果分析和现场检查，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有关规定与技术要求，我公司编制完成《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阶段性E地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以此作为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bookmark: _Toc25269][bookmark: _Toc2242][bookmark: _Toc1474][bookmark: _Toc26528][bookmark: _Toc21404][bookmark: _Toc29285][bookmark: _Toc12032][bookmark: _Toc10024][bookmark: _Toc7249]




























[bookmark: _Toc85716888]2  验收依据
[bookmark: _Toc10319][bookmark: _Toc102][bookmark: _Toc6770][bookmark: _Toc32041][bookmark: _Toc14818][bookmark: _Toc13922][bookmark: _Toc2825][bookmark: _Toc4472][bookmark: _Toc472026599][bookmark: _Toc22140][bookmark: _Toc30712][bookmark: _Toc25097][bookmark: _Toc2945][bookmark: _Toc85716889]2.1 验收监测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12422][bookmark: _Toc22953][bookmark: _Toc12576][bookmark: _Toc472026600]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2020年9月1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施行；
[bookmark: _Toc21590][bookmark: _Toc11902][bookmark: _Toc5630][bookmark: _Toc5345][bookmark: _Toc23716][bookmark: _Toc15107][bookmark: _Toc4316][bookmark: _Toc15379][bookmark: _Toc3927][bookmark: _Toc21990][bookmark: _Toc7160][bookmark: _Toc14399]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53号发布、2017年7月16日国务院令第682号修改、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2018]9号)，2018年5月15日；
8、《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20日；
9、《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2015年6月4日）；
10、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2020年12月13日。
[bookmark: _Toc6105][bookmark: _Toc7016][bookmark: _Toc2777][bookmark: _Toc2231][bookmark: _Toc17480][bookmark: _Toc30441][bookmark: _Toc3356][bookmark: _Toc16283][bookmark: _Toc23008][bookmark: _Toc85716890]2.2 相关技术文件及批复
1、巢湖中环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编制的《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8月；
2、合肥市包河区环境保护局（现合肥市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关于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包环建审〔2018〕029号，2018年5月16日。
[bookmark: _Toc235][bookmark: _Toc21333][bookmark: _Toc7766][bookmark: _Toc13300][bookmark: _Toc26051][bookmark: _Toc85716891]2.3 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Hlk85013606]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阶段性E地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1、其他有关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资料等，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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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177][bookmark: _Toc28287][bookmark: _Toc14355][bookmark: _Toc2298][bookmark: _Toc21610][bookmark: _Toc7662][bookmark: _Toc10762][bookmark: _Toc85716892]3 项目建设情况
[bookmark: _Toc4387][bookmark: _Toc7745][bookmark: _Toc2056][bookmark: _Toc20614][bookmark: _Toc31501][bookmark: _Toc25191][bookmark: _Toc10750][bookmark: _Toc85716893]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bookmark: _Toc17583][bookmark: _Toc14949][bookmark: _Toc13631][bookmark: _Toc9814][bookmark: _Toc11601][bookmark: _Toc20993][bookmark: _Toc15792][bookmark: _Toc85716894]3.1.1地理位置
[bookmark: _Toc19282][bookmark: _Toc13134][bookmark: _Toc9126][bookmark: _Toc3012][bookmark: _Toc31453][bookmark: _Toc21254][bookmark: _Toc11219][bookmark: _Toc4905][bookmark: _Toc31773][bookmark: _Toc16065]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E地块位于合肥市包河区休宁路与桐城路交汇处，休宁路南侧、桐城南路东侧，其具体位置图详细见图 3.1-1。
中心坐标为东经117.273776856，北纬31.818081593。
[bookmark: _Toc20151][bookmark: _Toc31517][bookmark: _Toc26369][bookmark: _Toc7479][bookmark: _Toc32141][bookmark: _Toc24804][bookmark: _Toc32544][bookmark: _Toc85716895]3.1.2平面布置
项目E地块由13栋住宅楼、2栋商业楼组成，商业楼沿桐城南路布置。项目设置配电房和水泵房，水泵房设置于地下车库内；设有1间总配电房和1间分配电房，分别位于地块西侧和东南角，配电房距离最近E-1#住宅楼的距离为26m。项目设1座燃气调压站，能够满足《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对调压站（含调压柜）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8m水平净距要求。本项目布局较合理。
小区总体平面布局主要由“车行道路+步行开敞空间系统+多元化的住宅院落空间”组成。道路简洁流畅，景观秀丽宜人，建筑点条结合，错落有致，层次丰富。
项目地东侧为牛头山路（在建），隔路为东航银燕小区，南侧为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F地块（在建）和江淮汽车集团医院，西侧为桐城南路，北侧为休宁路。
项目平面布置见附图 3.1-2、3.1-3，周边环境概况见图 3.1-4。
[bookmark: _Toc22015][bookmark: _Toc12456][bookmark: _Toc20198][bookmark: _Toc29737][bookmark: _Toc17287][bookmark: _Toc32492][bookmark: _Toc22567][bookmark: _Toc16180][image: ]项目位置

[bookmark: _Toc15822][bookmark: _Toc21932][bookmark: _Toc19801][bookmark: _Toc17409][bookmark: _Toc5549][bookmark: _Toc27589][bookmark: _Toc25211][bookmark: _Toc1939][bookmark: _Toc1986][bookmark: _Toc27212]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image: ]
附图3.1-2  项目平面布置示意图
[image: ]
3.1-3 阶段性验收E地块平面布置图
[bookmark: _Toc27388][image: ]休宁路

附图3.1-4 周边环境概况示意图
[bookmark: _Toc3347][bookmark: _Toc20500][bookmark: _Toc10139][bookmark: _Toc7134][bookmark: _Toc15211][bookmark: _Toc85716896][bookmark: _bookmark8]3.2 建设内容
项目E地块现阶段有住宅、配套建设商业以及绿化带等景观工程，建设项目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详细见表3.2-1。环评及批复阶段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基本一致。
表3.2-1 建设内容组成一览
	类别
	名称
	环评设计建设规模
	验收实际建设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住宅楼
	共27栋住宅楼，总建筑面积为368715m2，其中：
A地块：1#、2#、3#楼为18F，4#楼为26F，5#楼为10F，6#、9#、10#楼为34F，7#、8#楼为22F，建筑面积为82517m2；
B地块：1#楼为23F，2#楼为21F，3#楼为10F，4#、5#、6#楼为34F，建筑面积为58295m2；
C地块：1#、2#楼为27F，3#楼为34F，4#楼为30F，建筑面积为44231m2；
D地块：1#、2#楼为34F，3#楼为33F，4#楼为30F，建筑面积为45634m2；
E地块：1#、2#、3#楼为25F，4#、13#楼为27F，5#、6#、7#、9#、10#、12#楼为30F，8#楼为34F，11#楼为33F，建筑面积为138038m2。
	本次验收E地块：1#、2#、3#楼为25F，4#、13#楼为27F，5#、6#、7#、9#、10#、12#楼为30F，8#楼为34F，11#楼为33F，建筑面积为138038m2
	与环评一致

	
	商业楼
	设有7栋配套商业楼，分别位于B地块北部、C地块南部、E地块西南角及F地块，其中商业建筑面积为16355m2
	本次验收E地块2栋配套商业楼位于地块西南角 
	与环评一致

	辅助工程
	物业用房
	位于B地块S-2#楼三四层，建筑面积约803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社区用房
	主要位于F区社区服务楼，建筑面积约1199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文化活动室
	位于B地块S-1#楼四五层，建筑面积约2559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老年活动站
	位于C地块S-3#楼二层，建筑面积约256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养老服务站
	位于C地块S-3#楼三四层，建筑面积约1795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幼儿园
	位于D地块西南角，建筑面积约4108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卫生服务站
	位于C地块S-4#楼三四层，建筑面积约1500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社区警务室
	位于C地块S-4#楼一层，建筑面积为200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便民服务站
	位于C地块S-4#楼二层，建筑面积为500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净菜市场
	位于B地块S-1#楼一、二、三层，建筑面积为2500m2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

	
	门卫室
	4间，分别位于项目次入口处，建筑面积为80m2
	4间，分别位于项目入口处，建筑面积为80m2
	与环评一致

	
	消控室、弱电机房
	位于商业楼1层，建筑面积约320m2
	位于商业楼1层，建筑面积约320m2
	与环评一致

	
	公厕
	建筑面积150m2
	建筑面积150m2
	与环评一致

	
	配电房
	设置2间开闭所和5间配电房，1#开闭所位于A地块西南角，1#配电房2F，位于A-9#楼和A-10#楼之间，距最近A-9#住宅楼的距离为16.5m，2#配电房位于B-3#楼南侧13.6m，3#配电房位于S-4#楼一层，4#配电房位于D-4#楼东侧13.9m，2#开闭所位于E地块西南角，5#配电房位于E地块东南角，距最近E-1#楼26m，总建筑面积2278m2
	本次验收E地块：2#开闭所位于E地块西南角，5#配电房位于E地块东南角，距最近E-1#楼26m，2个配电房总建筑面积约840m2
	与环评一致

	
	燃气调压站
	共设5个燃气调压站，分别位于A-5#西南侧24m，B-1#东南侧15m，C-1#东南侧13m，D地块东北角，E-9#西北侧23m
	本次验收E地块：设1个燃气调压站，位于E-8#南侧
	位置变化

	
	停车场
	机动车位：地上403个，地下3584个；非机动车位：5056个
	本次验收E地块机动车位：地上141个，地下1283个 
	与环评一致

	公用工程
	供水
	一～四层由市政管网直接供水；五~八层由低区恒压变频给水设备供给，八~十八层中区恒压变频给水设备供给；中、低区恒压变频给水设备均设于地下室泵房内。
	一～四层由市政管网直接供水；五~八层由低区恒压变频给水设备供给，八~十八层中区恒压变频给水设备供给；中、低区恒压变频给水设备均设于地下室泵房内。
	与环评一致

	
	排水
	采用雨污分流系统，雨水进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王小郢污水处理厂处理。
	采用雨污分流系统，雨水进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废水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供电
	市政电网供电管网，项目设两个变电所，由市政引进2路10KV电源（互为备用）。高压侧采用单母线分段，母线间联络，手动切换的高压供电系统。
	本次验收E地块由市政电网供电
	与环评一致

	
	供气
	项目采用市政管道天然气，从桐城路市政天然气管道引入天然气，入项目区便设置燃气调压站。
	本次验收E地块采用市政管道天然气从桐城路市政天然气管道引入天然气，入项目区便设置燃气调压站。
	与环评一致

	
	消防
	市政给水管引水在本地块形成环状给水管网，满足商业办公、生活给水及消防给水需要。室内设置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室外设置室外消火栓。消防泵房位于地下一层，配设消防水池。项目合理配设灭火器，合理规划消防电源及其配电；设置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火灾自动报警和联动控制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
	市政给水管引水在本地块形成环状给水管网，满足商业办公、生活给水及消防给水需要。室内设置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室外设置室外消火栓。消防泵房位于地下一层，配设消防水池。项目合理配设灭火器，合理规划消防电源及其配电；设置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火灾自动报警和联动控制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
	与环评一致

	
	暖通
	预留安装平台，由业主自行选择安装。
	预留安装平台，由业主自行选择安装。
	与环评一致

	环保工程
	废水治理
	项目废水排放实行雨污分流体制，商业区餐饮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并满足王小郢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项目废水排放实行雨污分流体制，商业区餐饮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并满足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废水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废气治理
	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汽车尾气经机械排风设备收集后引至屋顶排放
	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汽车尾气经机械排风设备收集后引至屋顶排放
	与环评一致

	
	噪声治理
	设备均置于专用设备用房内，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吸声和减震措施
	设备均置于专用设备用房内，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吸声和减震措施
	与环评一致

	
	固废处置
	沿地块内道路设置若干垃圾桶，日产日清。不设置垃圾收集点。
	沿E地块内道路设置若干垃圾桶，日产日清。地块西侧设置1座垃圾收集点（30m2）。
	设置1座垃圾收集点

	
	绿化
	项目绿化面积为59013.89m2，绿化率40%。
	绿化率40%
	与环评一致



表3.2-2 建设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单位
	数值

	总用地面积
	m2
	147534.73

	总建筑面积
	m2
	553471

	其中
	计容面积
	m2
	402943

	
	其中
	高层住宅建筑
	m2
	368715

	
	
	配套商业面积
	m2
	16355

	
	
	配套服务用房
	m2
	17873

	
	
	其中
	物业管理用房
	m2
	803

	
	
	
	社区管理用房
	m2
	1199

	
	
	
	文化活动室
	m2
	2559

	
	
	
	老年活动站
	m2
	256

	
	
	
	幼儿园
	m2
	4108

	
	
	
	社区卫生服务站
	m2
	1500

	
	
	
	公厕
	m2
	150

	
	
	
	配电房及其他
	m2
	2278

	
	
	
	社区警务室
	m2
	200

	
	
	
	便民服务站
	m2
	500

	
	
	
	净菜市场
	m2
	2500

	
	
	
	养老服务站
	m2
	1500

	
	
	
	消控室弱电机房
	m2
	320

	
	地下车库面积
	m2
	150528

	容积率
	/
	2.73

	建筑密度
	%
	20

	绿地率
	%
	40

	居住户数
	户
	3998

	居住人数
	人
	12794

	机动车停车位
	个
	3987

	其中
	地上停车位
	个
	403

	
	地下停车位
	个
	3584

	非机动车停车位
	个
	5056



表3.2-3 E地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总建筑面积
	m2
	194000
	

	住宅建筑面积
	m2
	138038
	

	地下车库面积
	m2
	51027.2
	

	容积率
	--
	2.73
	

	建筑密度
	%
	20
	

	绿地率
	%
	40
	

	户数
	户
	1478
	

	人数
	个
	3695
	

	机动车停车位（个）
	个
	1424
	

	其中
	地上停车
	个
	141
	

	
	地下停车
	个
	1283
	


[bookmark: _Toc15693]
[bookmark: _Toc13630][bookmark: _Toc11025][bookmark: _Toc11273][bookmark: _Toc10131][bookmark: _Toc85716897]3.3 项目水平衡图
项目水平衡见下图所示：


[bookmark: _Toc16784][bookmark: _Toc18683][bookmark: _Toc19985][bookmark: _Toc10948][bookmark: _Toc12202]图3.3-1 项目水量平衡图  (单位：t/d）

[bookmark: _Toc85716898]3.4 项目变动情况
表3.4-1 项目变更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情况
	变更类型

	1
	燃气调压站
	E-9#西北侧23m
	位于E-8#南侧23m
	位置变化

	2
	固废处置
	不设置垃圾收集点
	地块南侧设置1个垃圾收集点（m2）
	环保设施


根据表3.4-1项目变更情况一览表分析结果，参考中国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关内容，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bookmark: _Toc4244][bookmark: _Toc27100][bookmark: _Toc32282][bookmark: _Toc85716899]四  环境保护设施
[bookmark: _Toc19835][bookmark: _Toc22297][bookmark: _Toc25052][bookmark: _Toc7133][bookmark: _Toc4217][bookmark: _Toc16863][bookmark: _Toc23762][bookmark: _Toc11200][bookmark: _Toc19272][bookmark: _Toc85716900]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12506][bookmark: _Toc31818][bookmark: _Toc5681][bookmark: _Toc14195][bookmark: _Toc11207][bookmark: _Toc21535][bookmark: _Toc32259][bookmark: _Toc6750][bookmark: _Toc36][bookmark: _Toc85716901]4.1.1 废水
本次验收范围内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一般商业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等。
本项目采用雨污水分流制，雨水经雨水管道收集后进入市政雨水管网；项目居民生活污水、一般商业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十五里河。
[bookmark: _Toc10246]表4.1-1 废水排放情况一览表
	[bookmark: _Toc8717][bookmark: _Toc18082][bookmark: _Toc508]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
	COD、 BOD5、SS、氨氮
	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十五里河


[bookmark: _Toc85716902]4.1.2 废气
本次验收范围内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是地下车库汽车尾气，其污染因子主要为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及碳氢化合物。
项目地面汽车行驶产生的尾气无组织排放，易于扩散，地上停车场部分做好周边绿化，避免尾气集聚浓度增加；地下车库汽车尾气排风系统设专门的排风竖井，由排风机将浑浊空气排出，地下车库排风口位置设置在项目地块的绿化带中，加强周边绿化。
废气排放及防治措施见表4.1-2。
表4.1-2 废气排放及防治措施
	废气名称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形式
	治理设施

	厨房油烟
	居民生活
	油烟
	有组织
	居民自装油烟机收集，经专用烟道排放

	汽车尾气
	车库
	非甲烷总烃、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无组织
	机械排风井排口背离住宅楼方向，满足环评设计要求

	垃圾桶臭气
	垃圾桶放置点
	臭气
	无组织
	垃圾日产日清，减少滞留时间


[bookmark: _Toc8634][bookmark: _Toc1417][bookmark: _Toc22321][bookmark: _Toc30689][bookmark: _Toc14332][bookmark: _Toc29206][bookmark: _Toc2725][bookmark: _Toc24180][bookmark: _Toc8014][bookmark: _Toc85716903]4.1.3 噪声
项目功能为住宅及商铺，噪声主要为车辆进出噪声、风机、变电器等设备噪声、商业活动噪声。车辆进出小区限速，禁止鸣笛。设备选择噪声低、振动小的设备，变电设备置于单独的变电房内，有墙体隔开，并采取减振、消声措施，水泵设减振垫、隔声装置。住宅楼内采用双层中空玻璃。商业性质暂未确定，由物业负责管理，限制高噪声商业入驻。
主要噪声源及防治措施见表4.1-3。
表4.1-3 主要噪声源及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27938][bookmark: _Toc31017][bookmark: _Toc27369][bookmark: _Toc15025][bookmark: _Toc20741][bookmark: _Toc28127][bookmark: _Toc16004][bookmark: _Toc14749][bookmark: _Toc17516]噪声来源
	位置
	治理措施

	车辆进出噪声
	小区内
	车辆进出限速，小区内禁止鸣笛

	设备噪声
	风机、变配电房、泵房
	设备选择噪声低、振动小的设备，变电所置于单独的变电房内，有墙体隔开，并设消声减压箱，减振装置，水泵设减振垫、隔声装置


4.1.4 固废
[bookmark: _Toc19620][bookmark: _Toc22165][bookmark: _Toc23947][bookmark: _Toc31258][bookmark: _Toc14537][bookmark: _Toc7416]本次验收范围内固废主要为住宅楼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
住宅楼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固废及防治措施见表4.1-4。
表4.1-4 固废及防治措施
	固废
	防治措施

	住宅楼居民生活
	沿地块内道路设置若干垃圾桶，日产日清，设置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bookmark: _Toc85716904]4.2 其他环保设施
[bookmark: _Toc4562][bookmark: _Toc31233][bookmark: _Toc8228][bookmark: _Toc29231][bookmark: _Toc6137][bookmark: _Toc24890][bookmark: _Toc4672][bookmark: _Toc29776][bookmark: _Toc27748][bookmark: _Toc85716905]4.2.1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bookmark: _Toc30600][bookmark: _Toc30377]环评及批复未对环境风险防范设施提出要求。
[bookmark: _Toc18349][bookmark: _Toc85716906]4.2.2 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1、项目E地块在桐城南路上设置2个污水排口、2个雨水排口，休宁路上设置1个污水排口、1个雨水排口。
2、本项目不涉及在线监测装置。
[bookmark: _Toc523318125][bookmark: _Toc12531][bookmark: _Toc85716907]4.2.3 其他设施
本项目设有商业公建。商业公建目前尚未入驻，公建部分投入使用前必须办理相应的环保手续，进行专项的环境影响评价，在环保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实施。项目投入使用后，物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公建部分的监督和管理，避免住宅楼内发生公建项目扰民纠纷。

[bookmark: _Toc26069][bookmark: _Toc6843][bookmark: _Toc17499][bookmark: _Toc26022][bookmark: _Toc31159][bookmark: _Toc2480][bookmark: _Toc12122][bookmark: _Toc19397][bookmark: _Toc1310][bookmark: _Toc85716908]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7343197][bookmark: _Toc85716909]4.3.1环保投资
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总投资约195000万元，其中环保设施投资为470万元，占总投资的 0.24%，本项目环保设施投资情况见表 4.3-1。
表 4.3-1 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种类
	环保投资内容
	投资费用（万元）

	1
	施工期
	噪声治理
	隔声屏障
	40

	2
	
	废气治理
	现场围栏
	10

	3
	
	废水治理
	沉淀池、隔油池各1座，化粪池，污水管网
	20

	4
	运营期
	固废治理
	垃圾桶
	10

	5
	
	噪声治理
	隔声、减振、吸声设施
	160

	6
	
	废气治理
	排气及通风设备
	70

	7
	
	废水治理
	隔油池、化粪池及配套设施
	160

	合计
	
	470



[bookmark: _Toc7343198][bookmark: _Toc85716910]4.3.2“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见下表。





[bookmark: _Toc30845]表4.3-2 “三同时”验收一览表与实际情况对比
	序号
	项目
	环评设计治理方案
	环评批复要求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1
	施
工
期
	废气治理
	现场设置围栏封闭施工，高度不低于1.8m，每天早晚洒水抑尘1次
	施工营地食堂油烟应经净化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
施工时采取遮挡、洒水、道路硬化等有效措施、抑制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现场设置围栏封闭施工，高度不低于1.8m，施工营地食堂油烟应经净化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采取遮挡、洒水、道路硬化等有效措施、抑制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废水治理
	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隔油池各1座，施工营地设置临时化粪池、隔油池，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建设施工过程中的生产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回用，食堂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
	设置沉淀池、隔油池各1座，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回用，食堂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噪声治理
	施工时应设置隔声屏障，同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加强施工管理
	在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现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的影响，如需必要施工须设置临时移动隔声屏，禁止夜间进行高噪声设备施工。
	施工时应设置隔声屏障，同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加强施工管理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固废治理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外运，建筑废料收集外售，渣土由建设单位根据地方渣土办要求的堆放点以及运输路线统一调运处理
	/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外运，建筑废料收集外售，渣土由建设单位根据地方渣土办要求的堆放点以及运输路线统一调运处理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2
	营运期
	废水治理
	室外污水、雨水管网铺设、化粪池、隔油池（用于商业区）
	运营过程中的商业废水经油水分离器、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公建废水经化粪池处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室外污水、雨水管网铺设、化粪池、商业区油水分离器由商户根据经营项目自行安装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废气治理
	预留排油烟管道、地下停车场排风口，各排风口距离商业综合体楼距离不小于5m，高底不低于2.5m
	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及车库通风口位置，确保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项目不设垃圾中转站，垃圾日产日清纳入城市环卫系统;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保持公厕内外的清洁卫生，定期打扫消毒，防止产生异味，降低对项目区大气环境的影响。
商业项目须严格按照《合肥市服务业环境管理办法》（市政府第142号令）的相关规定，建设配套的专用烟道。项目配套的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卫生服务站、净菜市场以及在后期运营中商业用房如入驻餐饮、娱乐等服务业须另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商业区产生油烟废气的项目应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油烟应经专用烟道高空排放。
	预留排油烟管道、地下停车场排风口，各排风口距离商业综合体楼距离不小于5m，高底不低于2.5m。
设置1处垃圾收集点，不设垃圾中转站，公厕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项目配套的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卫生服务站、净菜市场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商业用房如入驻餐饮、娱乐等服务业须另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产生油烟项目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专用烟道高空排放。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噪声治理
	配电房：消防排风扇散热排风通道出口安装通风消声器；机房室内的墙壁吊顶做吸声处理；变压器及附属设备基础安装减振台架、有悬挂的部分安装弹性减振吊架；，将不开口的窗户全部封闭；地下车库风机：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风机设备等均选用加工精度高，装配质量好，低噪声设备，设备均安装在加有减振垫的隔声基础上，设备进、出口均设置软接头；水泵房：隔振：在水泵底部加隔振台或隔振垫；隔声：在水泵机组外加隔声罩；消声：在水泵房通风口安装消声器；吸声：将水泵设置在地下单独的设备间内且水泵安装隔声风窗；
	合理布置水泵房、配电房、车库送排风机房、风井、电梯井位置，若确需在客厅、卧室、书房等需要保持安静的住宅用房正下方设置风机房的以及在住宅外墙处设置地下车库排风、排烟口的，要求配套设施需选用噪声低、震动小的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减震、降噪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临近交通干线（东流路、休宁路、桐城路）一侧首排建筑受交通噪声影响较大，要求首排建筑临路一侧安装隔声窗（双层玻璃)，门窗进行嵌缝，提高门窗的隔声性能;合理布局户型，客厅、卧室、书房等需要保持安静的住宅用房应尽量布置在远离道路一侧。
	合理布置水泵房、配电房、车库送排风机房、风井、电梯井位置；
配套设施选用噪声低、震动小的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减震、降噪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临近交通干线（东流路、休宁路、桐城路）一侧首排建筑合理布局户型，安装隔声窗（双层玻璃）。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固废治理
	由垃圾桶收集，日产日清
	项目不设垃圾中转站，垃圾日产日清纳入城市环卫系统
	由垃圾桶收集，日产日清，设置1处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与环评和批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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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评报告内容，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见下表。
表 5.1-1 项目设计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工程名称
	环评设计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

	废气治理
	本项目主要废气为小区内的居民厨房油烟、管道天然气燃烧及汽车尾气，对周围影响较小。本项目周边均布设绿化，加之项目区内空阔，空气扩散效果较好，本项目产生的废气污染物在采取了上述处理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废水治理
	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水经厂区雨水管道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商业区餐饮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然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生活废水经王小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准后排入南淝河。污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项目污水水质较为简单，经王小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对地表水环境影响很小。

	噪声治理
	对水泵采用减振机座并设置水泵房；加固建筑物管道隔振；进出小区车辆禁止鸣笛；变压器、调压泵设置专用设备用房等，经减振、隔声措施后，该项目产生的噪声能达到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2类标准。
建设项目噪声主要是水泵、变压器以及进出车辆。噪声声级值约在65dB(A)～90dB(A)，由于项目本身为敏感点，周边绿化完善，室内噪声能够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2类区、4类区对应A类、B类房间要求。

	固废治理
	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建设单位拟采取垃圾分类的方式进行处理，不可回收垃圾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对可回收再生的垃圾则通过专业废品回收部门及时收集清运。经上述措施处理后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注：根据环评批复，项目废水排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结论：综上所述，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符合当地规划。在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加强环保管理以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做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协调发展。由此可见，本项目从环保角度考虑是可行的。
建议和要求：
为了保护环境、杜绝非正常事故发生，从而最大限度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建议如下：
（1）按环保“三同时”要求，切实落实废水、废气、噪声防治措施，并应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本项目方可投入满负荷运行，平时加强治理装置的运行管理、维护，做好治理装置的运行，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接受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2）建议建设方加强施工期的管理，确保施工期产生的“三废”和噪声不对当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3）加强环境意识教育，制定环保设施操作管理规程，建立健全各项环保岗位责任制，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防止污染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排放，应立即停止生产系统的生产，并组织维修，待系统正常运转后，方能正常生产。
（4）保护项目周围的植被，建议建设单位在位于临近道路一侧多种植一些吸噪性强的高大乔木和灌木树，降低道路噪声对本项目的影响。建议在公共场地采用透水性地面铺设材料，以保证雨水渗入地下。
（5）工程建设必须按照建设的有关规范和规定进行，保证工程质量，避免风险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85716913]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关于“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包环建审〔2018〕029号
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办事处：
你单位报来的《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及要求我局审批的《报告》收悉。经我局现场勘验、资料审核，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已按要求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合肥市包河区发展和改革局于2017年8月3日以包发改字[2017]73号文批准该项目立项。我局原则同意由安徽华森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各项内容和结论意见。在认真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建设实施。
本项目位于合肥市休宁路南侧，东流路北侧，涓桥路东侧，牛头山路（规划）西侧。总占地面积为147534.73m2，总建筑面积为553471m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37栋住宅楼、7栋商业用房以及社区用房、物业用房、幼儿园、公厕以及配电房等。项目投资为19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70万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改变使用功能。
二、为保障周边环境质量，项目单位在建设及项目运营过程中必须做到：
1、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建设施工过程中的生产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回用，食堂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运营过程中的商业废水经油水分离器、隔油池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公建废水经化粪池处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2、施工营地食堂油烟应经净化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及车库通风口位置，确保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项目不设垃圾中转站，垃圾日产日清纳入城市环卫系统;建设单位应加强管理，保持公厕内外的清洁卫生，定期打扫消毒，防止产生异味，降低对项目区大气环境的影响。
3、合理布置水泵房、配电房、车库送排风机房、风井、电梯井位置，若确需在客厅、卧室、书房等需要保持安静的住宅用房正下方设置风机房的以及在住宅外墙处设置地下车库排风、排烟口的，要求配套设施需选用噪声低、震动小的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减震、降噪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临近交通干线（东流路、休宁路、桐城路）一侧首排建筑受交通噪声影响较大，要求首排建筑临路一侧安装隔声窗（双层玻璃)，门窗进行嵌缝，提高门窗的隔声性能;合理布局户型，客厅、卧室、书房等需要保持安静的住宅用房应尽量布置在远离道路一侧。
4、商业项目须严格按照《合肥市服务业环境管理办法》（市政府第142号令）的相关规定，建设配套的专用烟道。项目配套的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卫生服务站、净菜市场以及在后期运营中商业用房如入驻餐饮、娱乐等服务业须另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商业区产生油烟废气的项目应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油烟应经专用烟道高空排放。
5、在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现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的影响，如需必要施工须设置临时移动隔声屏，禁止夜间进行高噪声设备施工。施工时采取遮挡、洒水、道路硬化等有效措施、抑制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三、项目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环保“三同时”制度，竣工后及时组织环保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环评执行标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1、环境质量标准
地表水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Ⅳ类标准；
环境空气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
声环境执行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交通干道一侧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 4a类标准。
2、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水排放执行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
废气排放执行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新污染源二级标准;公厕恶臭执行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要求。
施工期噪声执行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规定；营运期执行GB12348- 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2类标准，商业部分执行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2类标准，临交通干道一侧执行GB12348- 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4类标准。
3、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COD: 26.804 吨/年；氨氮:1.34 吨/年（按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一级A标准核定）。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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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污水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其项目废水排放执行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执行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标准的A标准。
表6.1-1 污水排放标准执行标准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污染物名称
	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值(mg/L)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mg/L)

	1
	pH
	6～9
	6～9

	2
	COD
	320
	50

	3
	BOD5
	150
	10

	4
	SS
	180
	10

	5
	氨氮
	2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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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汽车尾气通过地面排气筒绿化带间排放，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
表6.1-2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污染物
	监控点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3)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商业餐饮油烟排放参照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中限值要求。
表6.1-3 油烟排放标准
	规模
	中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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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尚未有居民入住，商业等尚未投入运营，现阶段暂无人员入驻。
营运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商业部分执行（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2类标准，临交通干道一侧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标准。其他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中2类环境噪声限值。
表6.1-4 项目营运期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Leq（dB）A
	标准
	昼间
	夜间
	标准来源

	2类
	60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4类
	70
	55
	

	2类
	60
	50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类
	60
	5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bookmark: _Toc26901][bookmark: _Toc28034][bookmark: _Toc16647][bookmark: _Toc14014][bookmark: _Toc31648][bookmark: _Toc85716919]6.1.4 固体废弃物参照标准
[bookmark: _Toc8931][bookmark: _Toc5758][bookmark: _Toc19584][bookmark: _Toc1612][bookmark: _Toc10353][bookmark: _Toc28248][bookmark: _Toc16190][bookmark: _Toc1193]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85716920]6.2 总量控制
COD: 26.804 吨/年；氨氮:1.34 吨/年（按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一级A标准核定）。

[bookmark: _Toc17910][bookmark: _Toc18290][bookmark: _Toc23140][bookmark: _Toc1616][bookmark: _Toc29804][bookmark: _Toc3287][bookmark: _Toc14789][bookmark: _Toc17896][bookmark: _Toc22636][bookmark: _Toc85716921]七  验收监测内容
[bookmark: _Toc17146][bookmark: _Toc22928][bookmark: _Toc21390][bookmark: _Toc25024][bookmark: _Toc5642][bookmark: _Toc17789][bookmark: _Toc1103][bookmark: _Toc30038][bookmark: _Toc1081][bookmark: _Toc85716922]7.1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bookmark: _Toc29488][bookmark: _Toc8009][bookmark: _Toc17587][bookmark: _Toc8770][bookmark: _Toc1678][bookmark: _Toc90][bookmark: _Toc2359][bookmark: _Toc11798][bookmark: _Toc12926][bookmark: _Toc18758][bookmark: _Toc14989][bookmark: _Toc21881]通过对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及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去除效率的监测，来说明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具体监测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4079][bookmark: _Toc2530][bookmark: _Toc19371][bookmark: _Toc22435][bookmark: _Toc75][bookmark: _Toc85716923]7.1.1 废水
[bookmark: _Toc3212][bookmark: _Toc8202][bookmark: _Toc12391][bookmark: _Toc25853][bookmark: _Toc4228]本项目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商业废水，目前无人员入驻，无废水产生，不具备检测条件，仅对废水处置情况进行调查。
[bookmark: _Toc85716924]7.1.2 废气
[bookmark: _Toc28583][bookmark: _Toc18920]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是汽车尾气。
尾气主要污染因子为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及碳氢化合物。地上停车场部分做好周边绿化，避免尾气集聚浓度增加；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经过机械通风系统引至高于地面 2.5m以上的地面废气排风口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尚无商户、人员入驻，故未对废气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24781][bookmark: _Toc7727][bookmark: _Toc11226][bookmark: _Toc85716925]7.1.3 噪声
表7.1-1 噪声分析项目和采样频次一览表
	项目地块
	测点符号
	监 测 点 位 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E地块
	N1
	项目地块北侧边界外1m
	等效连续 A 声级
	昼夜各1次；连续2天

	
	N2
	项目地块东侧边界外1m
	
	

	
	N3
	项目地块南侧边界外1m
	
	

	
	N4
	项目地块西侧边界外1m
	
	

	
	N5
	项目区东南角配电房边界外1m
	
	

	
	N6
	项目区西侧配电房边界外1m
	
	

	
	N7
	燃气调压站边界外1m
	
	

	
	N8
	项目区地下一层水泵房边界外1m
	
	

	
	N9
	4#楼南侧1层外1m
	
	

	
	N10
	1#楼东侧1层外1m
	
	

	
	N11
	8#楼南侧1层外1m
	
	

	
	N12
	7#楼西侧1层外1m
	
	

	
	N13
	4#楼南侧地下车库排风口外1m
	
	

	
	N14
	1#楼东侧地下车库排风口外1m
	
	

	
	N15
	东航银燕小区边界外1m
	
	



监测点位图：
[image: 2][image: ]
图7-1 E地块监测点位图
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阶段性E地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14551][bookmark: _Toc22981][bookmark: _Toc30863][bookmark: _Toc10967][bookmark: _Toc27362][bookmark: _Toc958][bookmark: _Toc1117][bookmark: _Toc23099][bookmark: _Toc5155][bookmark: _Toc85716926]八  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27602][bookmark: _Toc32630][bookmark: _Toc6332][bookmark: _Toc12023][bookmark: _Toc24070][bookmark: _Toc21702][bookmark: _Toc24962][bookmark: _Toc20431][bookmark: _Toc85716927]8.1 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
表8.1-1 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一览表
	[bookmark: _Toc24880][bookmark: _Toc15346][bookmark: _Toc31592][bookmark: _Toc20872][bookmark: _Toc24907][bookmark: _Toc26265][bookmark: _Toc29140][bookmark: _Toc30638]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仪器名称
	检出限

	1
	环境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多功能声级计
	/

	2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


[bookmark: _Toc85716928]8.2 监测仪器
本项目噪声监测仪器设备见表8.2-1。
表8.2-1 噪声监测仪器设备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1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bookmark: _Toc85716929]8.3 人员资质
验收监测参与人员均通过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bookmark: _Toc22786][bookmark: _Toc1173][bookmark: _Toc10270][bookmark: _Toc2674][bookmark: _Toc7961][bookmark: _Toc16291][bookmark: _Toc996][bookmark: _Toc85716930]8.4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仪器和校准仪器已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仪器使 用前后必须在现场进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的测量仪器示值偏差小于 0.5dB(A)。
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阶段性E地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7560][bookmark: _Toc8098][bookmark: _Toc20476][bookmark: _Toc22653][bookmark: _Toc5764][bookmark: _Toc4083][bookmark: _Toc14684][bookmark: _Toc85716931]九  验收监测结果
[bookmark: _Toc4611][bookmark: _Toc5755][bookmark: _Toc27323][bookmark: _Toc30787][bookmark: _Toc24839][bookmark: _Toc308][bookmark: _Toc16294][bookmark: _Toc26937][bookmark: _Toc240][bookmark: _Toc85716932]9.1 生产工况
[bookmark: _Toc14115][bookmark: _Toc4696][bookmark: _Toc16529][bookmark: _Toc24342]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尚未有居民入住，商业、农家超、银行等尚未投入运营，现阶段暂无人员入驻。
[bookmark: _Toc85716933]9.2 废水监测
[bookmark: _Toc17535][bookmark: _Toc15580][bookmark: _Toc16206][bookmark: _Toc32621][bookmark: _Toc32061][bookmark: _Toc12969][bookmark: _Toc17463]验收监测期间，尚无商户、人员入驻，故未对废水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85716934]9.3 废气监测
验收监测期间，尚无商户、人员入驻，故未对废气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19886][bookmark: _Toc1116][bookmark: _Toc7849][bookmark: _Toc21248][bookmark: _Toc17552][bookmark: _Toc85716935]9.4噪声
监测期间的噪声监测结果见表9.4-1。
[bookmark: _Toc23430]表9.4-1 噪声测量结果
	编号
	检测点位
	2021.9.7
	2021.9.9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时间
	Leq
	时间
	Leq
	时间
	Leq
	时间
	Leq

	N1
	项目地块北侧边界外1m
	08：33
	44
	22：02
	40
	08：54
	45
	22：07
	39

	N2
	项目地块东侧边界外1m
	09：55
	56
	23：11
	49
	10：03
	55
	23：20
	47

	N3
	项目地块南侧边界外1m
	10：56
	52
	次日00：12
	45
	11：11
	53
	次日00：31
	46

	N4
	项目地块西侧边界外1m
	08：51
	48
	22：10
	41
	09：03
	47
	22：16
	40

	N5
	项目区东南角配电房边界外1m
	10：12
	42
	23：31
	41
	10：20
	43
	23：39
	42

	N6
	项目区西侧配电房边界外1m
	09：21
	50
	22：39
	49
	09：31
	51
	22：49
	50

	N7
	燃气调压站边界外1m
	09：01
	40
	22：20
	39
	09：12
	38
	22：27
	37

	N8
	项目区地下一层水泵房边界外1m
	09：45
	38
	23：01
	39
	09：53
	39
	23：11
	39

	N9
	4#楼南侧1层外1m
	10：46
	41
	次日00：03
	40
	11：01
	40
	次日00：20
	38

	N10
	1#楼东侧1层外1m
	10：20
	39
	23：39
	38
	10：29
	38
	23：50
	37

	N11
	8#楼南侧1层外1m
	09：29
	39
	22：50
	38
	09：40
	38
	22：59
	37

	N12
	7#楼西侧1层外1m
	09：10
	40
	22：30
	37
	09：21
	38
	22：38
	37

	N13
	4#楼南侧地下车库排风口外1m
	10：29
	44
	23：48
	38
	10：39
	45
	23：59
	39

	N14
	1#楼东侧地下车库排风口外1m
	10：37
	39
	23：55
	37
	10：49
	40
	次日00：09
	34

	N15
	东航银燕小区边界外1m
	10：03
	54
	23：21
	46
	10：12
	53
	23：30
	47


[bookmark: _Hlk85705880]结果分析：验收监测期间，项目E地块项目区东南角配电房、西侧配电房、燃气调压站、水泵房、4#楼南侧地下车库排风口、1#楼东侧地下车库排风口边界外1m 设备噪声N5、N6、N7、N8、N13、N14共6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4#楼南侧1层外1m、1#楼东侧1层外1m、8#楼南侧1层外1m、7#楼西侧1层外1m 、东航银燕小区边界外1m环境噪声N9、N10、N11、N12、N15共5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中2类环境噪声限值。
[bookmark: _Toc21578][bookmark: _Toc4648]项目地块东侧边界、南侧边界外1m N2、N3共2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地块北侧边界、西侧边界外1m N1、N4共2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
[bookmark: _Toc12138][bookmark: _Toc25734][bookmark: _Toc29386][bookmark: _Toc7330][bookmark: _Toc11510][bookmark: _Toc16072][bookmark: _Toc31272][bookmark: _Toc12974][bookmark: _Toc23678][bookmark: _Toc85716936]十  验收监测结论
[bookmark: _Toc22824][bookmark: _Toc27725][bookmark: _Toc29898][bookmark: _Toc14586][bookmark: _Toc27022][bookmark: _Toc23164][bookmark: _Toc21958][bookmark: _Toc17271][bookmark: _Toc18334][bookmark: _Toc85716937]10.1 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bookmark: _Toc27808][bookmark: _Toc6054][bookmark: _Toc24960][bookmark: _Toc23669][bookmark: _Toc20779][bookmark: _Toc27244][bookmark: _Toc15276][bookmark: _Toc2579][bookmark: _Toc28587]验收监测期间，尚无商户、人员入驻，故未对废水、废气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85716938]10.2 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E地块项目区东南角配电房、西侧配电房、燃气调压站、水泵房、4#楼南侧地下车库排风口、1#楼东侧地下车库排风口边界外1m 设备噪声N5、N6、N7、N8、N13、N14共6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4#楼南侧1层外1m、1#楼东侧1层外1m、8#楼南侧1层外1m、7#楼西侧1层外1m 、东航银燕小区边界外1m环境噪声N9、N10、N11、N12、N15共5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中2类环境噪声限值。
项目地块东侧边界、南侧边界外1m N2、N3共2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地块北侧边界、西侧边界外1m N1、N4共2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
[bookmark: _Toc85716939]10.3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建设项目各类污染物排污量不大，建设单位采取了各类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本报告认为不会对周边的环境质量造成较大的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bookmark: _Toc32318][bookmark: _Toc5728][bookmark: _Toc13265][bookmark: _Toc9785][bookmark: _Toc85716940]11.4 建议
（1）物业管理部门应做好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对环保设施进行日常维护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特殊项目入驻，需单独重新编制环评报告并报批。
[bookmark: _Toc25136][bookmark: _Toc22631][bookmark: _Toc22502][bookmark: _Toc28753][bookmark: _Toc8571694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包河区常青街道休宁路片区拆迁复建点项目（阶段性E地块）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合肥市包河区休宁路南侧、桐城南路东侧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房地产开发经营[K7210]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经度/纬度
	东经117.273776856，北纬31.818081593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环评单位
	巢湖中环环境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合肥市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
	审批文号
	包环建审（2018）029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9.03
	竣工日期
	2021.8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中铁合肥建筑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安徽联塑华清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195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400
	所占比例（%）
	0.21%

	
	实际总投资（万元）
	44235.6895（仅E地块范围）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470
	所占比例（%）
	0.24%（占总投资）

	
	废水治理（万元）
	160
	废气治理（万元）
	70
	噪声治理（万元）
	16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0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7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8760

	运营单位
	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办事处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2021.09.07-2021.09.09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工
业建
设项
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
	/
	/
	/
	/
	/
	/
	/
	/
	/
	/
	/

	
	化学需氧量
	/
	/
	/
	/
	/
	/
	/
	/
	/
	/
	/
	/

	
	氨氮
	/
	/
	/
	/
	/
	/
	/
	/
	/
	/
	/
	/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
	/
	/
	/
	/
	/
	/
	/
	/
	/
	/
	/

	
	烟尘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
	/
	/
	/
	/
	/
	/
	/
	/
	/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特征污染物
	MNH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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